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2/3以上业主同意即可使用
已经购房的人都知道， 业主在

办理产权证时都缴纳了一定比例的
维修基金。

但大多数业主都不太知道，应该
如何使用房屋专项维修基金， 在哪些
情况下可以申请使用维修基金。

最近， 某小区的王大爷就打进
本报房产维权热线， 咨询有关住宅
专项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

案例
要使用房屋维修基金该找谁？

连续
3

个多月来， 王大爷每天
都是一大早出门， 要么到物业公司
询问应该怎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
金， 要么试图找开发商的直接负责
人，要么就到相关部门去找领导，希
望他们能够出面协助解决使用住宅
专项维修基金的事情。 但三个多月
下来， 王大爷要办理的事情不但没
有办成，更换来无数的怨气。

据王大爷介绍，今年
8

月份，经
过连续的高温后， 一场大暴雨使王
大爷家所在单元房屋的屋顶和外墙
开始渗水， 家住顶楼的王大爷家更
是严重， 不仅大面积的屋顶开始渗
水，雨水还顺着墙壁，将他家的半堵
墙完全浸花。 大雨过后，王大爷找到
物业管理处， 希望物管公司帮助处
理问题， 但物管却认为出现漏水等
现象，是房屋质量问题，王大爷应该
找开发商。 在物管公司找寻无果的
时候，王大爷听小区邻居说，像他们
已经交付使用近

8

年的小区， 如果
房屋出现漏水等情况， 可以使用住
宅专项维修基金对房屋进行修缮。

于是王大爷又找到物管公司， 希望
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但物管给
出的答复是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可以，但需要王大爷找开发商，拿到
可以使用维修基金的相关手续。

由于王大爷所在的小区开发年
限比较久， 最终王大爷奔走

3

个多
月， 也没有找到该开发公司的实际
负责人。 无奈之下，王大爷拨打本报
维权热线寻求帮助。

法律
2/3

以上业主同意即可使用
根据《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和《物业管
理条例》的规定，专项维修资金属业
主所有， 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
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
修和更新、改造。 房屋屋顶是属于公
共部位。

律师事务所林方平律师告诉记
者， 业主在办理产权证时都缴纳了
一定比例的维修基金， 这个维修基
金在开发商的保修期满后， 符合条
件的方可动用， 但是需要满足法定
的程序， 比如需要经专有部分占建
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业主且占总人
数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

律师
王大爷可申请使用维修基金
对于王大爷家遇到的情况，林

方平律师认为，根据《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保修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
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屋面防水工
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
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而一般情
况下， 开发商都会将保修时限约定
为

5

年， 因此王大爷所在小区建设
开发时间是

2003

年， 距今已经
9

年，早就超过了
5

年的年限，因此，

王大爷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流
程，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动用住宅
专项维修基金来解决问题。

（据《华西都市报》）

丈夫给小三买房离婚时妻子可讨要房款
沈女士：我丈夫用家里的存款为其情人买了一套房子，房子的

产权人登记的是他情人的名字，现在我准备和我丈夫离婚，我能主
张这套房子为我们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吗？

翟律师：不能分割，房产登记的是你丈夫情人的名字，从法律
意义上讲，该房产是你丈夫情人的财产。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
法解释规定： 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
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他人有理由相信
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
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你丈夫的情人不属于该条中的善意第三人，

没有理由相信你会同意你丈夫用共同财产为她买房。 如果有证据
证明购买该房产的资金是你和你丈夫共同财产， 你可以主张民间
借贷的债权。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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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未取得预售证
不得收取定金

在什么情况下开发商才能收取定金呢？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林方平
律师告诉记者，

2010

年
4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
通知》（建房

[2010]53

号），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加强商品住房预售行
为监管。 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
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
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 （江先海）

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

第三方代收的定金可否退回？

� � � �

在期房盛行的时代，选房缴纳定金，待楼盘开始销售后再签订购房合同，这仿佛成为一种既定
的规律。 从法律角度而言，“定金”与“订金”不同。 “定金”是指购房者已经同意购买开发商某套房
屋，而开发商为确保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而要求购房者缴纳的费用，这个费用原则上可
以不退。

然而，购房者缴纳的定金，是在开发商还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并且是委托第三方与购
房者签订《购房意向合同》而缴纳的定金，购房者能否要求开发商退还呢？

案例点击：第三方代收的定金，能退吗？

近日， 房产维权热线接到魏女士的电话咨询： 在开
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缴纳的定
金，能退还吗？

魏女士说， 今年
9

月她看中一套商品房， 并准备购
买。当时销售人员称，目前他们项目正在与某网络公司一
起推出优惠活动，参加活动可享额外优惠。 于是，魏女士
与该网络公司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并缴纳了

3

万元定
金，也要了“某网络公司”出具的定金收据。

10

月魏女士听说，这家楼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为
检验消息的真实性， 魏女士到房管局去查询了该房产公
司的备案信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个楼盘直到
目前仍然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也就是说缴纳定
金的时候开发商并没有取得预售许可。

经过与家人商量，魏女士找到开发商，表示不想再购
买该房屋， 并要求开发商退还所缴纳的

3

万元定金，然
而，但开发商没有同意魏女士的要求。

律师观点：开发商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方平说， 商品房项目获得预售许

可证之前，不得开盘销售。 任何性质的销售行为，都违反
《城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因此， 取得预售许可证之
前， 开发商是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购房者的定金或诚意
金的。

魏女士遭遇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开发商显然非
常清楚。 也正因为开发商非常清楚， 所以才引入了第三
方———某网络公司与魏女士签订了认购书， 并且由该网
络公司出具定金收据， 从文件表面来看魏女士并未与开
发商发生法律关系， 开发商似乎避开了取得预售许可之
前禁止开盘销售的问题。

然而，林方平了解到，魏女士通过划卡支付定金的对方

账户，实际上就是开发商的账户，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开发商
在收取认购定金。 林方平介绍说，尽管

2010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
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收取定金有明确规定，但
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的协议属于无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从法律层面上讲，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
畴，因此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本案例中， 魏女士想要退回她缴纳给开发商的
3

万
元定金，存在非常大的难度。但如果魏女士向相关部门投
诉，则开发商可能因违规收取定金而面临行政处罚。

你出钱我出工龄离婚房子咋分？

近日，魏女士咨询，她的父母多年前离异，后来父亲魏先生一
直在单位宿舍里住。

2004

年，魏先生与同单位的李某再婚，结婚没
多久，其单位房改房，因为李某的工龄比魏先生多一年，于是魏先
生就使用了李某的工龄购房，但买房钱都是由魏先生支付的。

2006

年，魏先生与李某再度分道扬镳，目前魏先生想将房子卖掉，虽然
房产证上没有李某的名字，可是单位的档案里有她的名字。 就此，

魏女士代父亲魏先生咨询律师，这套房子怎么分配比较合理。

律师解答：魏女士所述的房子是其父亲魏先生在与李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至于出资比例和购买方式都不影响这套房子系
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 《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所
有权，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 虽然这套房子只写了一
方名字，但是在分割时应当均分。 同时，卖房子时需要夫妻双方意见达
成一致，不可以单方出卖，这是婚姻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刘纯）

未经共有人同意房屋不得买卖
市民杜先生和和张某通过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杜先生发现张某的房子并非他独自所有，张某的
姐姐也作为共有人在房屋产权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 当杜先生与
张某商议房产过户问题时， 张某的姐姐却表示坚决反对转让该房
产。 杜先生想问，在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
外。张某擅自处理和其他人共有的房产，并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
意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张某和杜先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属无效合同。 （据《滨海时报》）


